《光伏组件到货验收技术规范》
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按照2019年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民政部印发的《团体标准管理规定》具体要求，为促进团体标准化工作健康有序发展， 根据《广东省太阳能协会团体标准管理办法（试行）》，经标委会审查委员会审核，决定下达《光伏组件到货验收技术规范》团体标准制修订的通知任务，由广东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负责起草，广东华矩检测技术有限公司、晶澳太阳能有限公司、隆基乐叶光伏科技有限公司、佛山职业技术学院、广东省粤电集团有限公司、南方电网综合能源有限公司和佛山市顺德区质量技术监督标准与编码所参编。。由广东省太阳能协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组织相关单位起草。
2019年6月26日，广东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成立了标准起草小组，召开了起草小组第一次工作会议。会上介绍了任务来源，讨论了标准制定的总体思路、标准框架、制定标准的工作安排、编写分工等事项，确定成立标准的编写组、编写原则及要求、工作进度等。
2019年7月17日，广东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标准起草小组对各部分标准内容进行汇总并召开内部标准讨论会。会上讨论了标准内容的着重点、章节先后顺序的调整、篇幅的控制、标准相似内容的合并、术语和定义的补充、引用标准的版号等问题。在标准初稿的修改过程中，参考了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的企业标准《Q/CPI 165-2015 光伏电站晶体硅光伏组件现场到货验收规程》中的部分内容，进行修改引用。
2019年7月31日，广东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标准起草小组标准起草小组召开了起草小组第二次内部标准讨论会，会上对标准内容进行了讨论修改。1、对适用范围进行修改；2、对规范性引用文件中的标准进行增添和删减；3、修改术语和定义的部分内容；4、将检验项目、标准器件要求、功率偏差要求章节合并为一个检验项目章节；5、增加报告要求的章节。
2019年08月01日~2019年08月31日，广东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标准起草小组走访组件厂5家、业主单位5家、施工单位5家和检测机构5家，征求各利益相关方的意见和建议，并对草稿进行修改。1、对适用范围进行修改；2、对规范性引用文件中的标准进行增添和删减；3、修改术语和定义的部分内容；4、将检验项目变更为技术要求，明确必做项目的检验要求；5将原检验项目中的部分内容进行修改，增加试验方法章节；6、将抽样方案部分内容并入检验项目，变更为检验规则。
2019年9月03日，广东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标准起草小组召开了第三次标准讨论会，会上对标准内容进行了讨论修改。1、对EL测试方法进行修改；2、删掉判定要求、不合格处理章节，增添加严检验章节。
2019年09月04日，广东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组织参编单位及相关单位在顺德基地召开了标准编制讨论会。参会企事业单位12家，参会人员17位。会上对标准编制背景、进展、内容等做了汇报并进行了讨论，会后根据讨论意见进行了修改，形成征求意见稿。1、对标准范围进行了细化；2、对外观检查的技术要求按照新版IEC61215的要求进行了修订；3、对4.3.2功率平均正偏差内容的表述中加入“单块样品”，更加完善；4、将EL测试方法中低电流条件下的测试调整为“根据委托方要求”；5、对抽样比例进行重新确定；6、在8.包装和运输章节增加“专人负责”、“专用车辆运输”、“专用特制木箱”；7、检验报告章节加入“样品来自项目的名称”。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标准主要内容的依据
本标准结构和格式以 GB/T 1.1-2009《标准化工作导则第 1 部分》的规定和要求为编写原则。充分考虑光伏组件到货拆箱验收时，由于合同中的技术内容不明确而引起争议，本着先进、科学、适用的原则对标准进行制订。
标准主要依据大部分组件买卖合同中的到货验收相关技术条款的内容，对不明确的地方，特别是抽样比例、功率偏差和标准组件样品溯源的约定做相关规定，规范光伏组件到货验收的技术要求。
三、国内外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情况的说明
目前国内外尚未有光伏组件到货验收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标准。
四、目的意义及必要性
在光伏组件到货拆箱验收时，目前大部分光伏组件买卖合同对抽样比例、功率偏差和标准器件样品（以下简称标样）溯源的约定，存在不明确的地方，容易引起争议，影响了买卖双方的正常交易。针对上述问题，我们对合同中的相关条款进行了摘录、归纳和分析，并初步提出解决方案，再组织光伏组件供应商、电站投资者、EPC以及第三方检测机构共同探讨出一个多方都认同和采用的技术规范。
在过往案例中，由于光伏组件生产企业的标样与检测机构使用的标样的溯源不一致，可能导致第三方检测机构验收测试得出的光伏组件功率与额定功率有较大偏差，这是目前争议最多的地方。我们提出的解决方案作为一个技术规范，在合同里约定，减少产生争议的机会，提高组件买卖的交易效率。
五、标准概况
本标准主要包括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抽样方案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要求、检验规则、检验报告六部七部分内容。
（一1）	范围。明确本标准适用于光伏电站的地面用平板光伏组件的到货验收检验。
（二2）	规范性引用文件。列举了本标准引用的16项国际标准和国家标准。
（三3）	术语和定义。对本标准相关的10项重要术语和定义进行描述。
（四4）检验项目技术要求。包括一般要求，外观检查，最大功率测量，EL测试，检验机构间结果差异处理。
检验项目技术要求明确了光伏组件到货的常见检验项目，并按照相关测试的标准进行了分级推荐，外观检查、最大功率测量、EL测试等检测项目为必做检验项目。同时对必做检验项目是否合格进行了要求。
（五）试验方法。对检验项目的试验方法做了规定，并规定了检验机构间结果差异处理方法，以最大程度减小检验机构所使用的标准器件及其溯源机构对测试结果的影响
（5六）	抽样方案检验规则。包括抽样方法、抽样比例、加严检验判定要求、不合格批次处理、样品送检。
抽样方法和抽样比例明确抽样数量，并按型号、电流档、包装方式、材料清单等方式将光伏组件分成各批次，进行简单随机抽样。
加严检验规定了样品进入加严检验的程序。判定要求及不合格批次处理明确必做检验项目的不合格品限值，并对到货检验的光伏组件做出拒收或加严检验的处理做了规定。
样品送检章节明确应充分考虑样品送检方式（包括包装、运输、仓储等）可能导致的性能影响，采用合适的运输和仓储方式，保证样品性能不发生变化。
（6七）检验报告。报告应包含光伏组件到货型号、对应的外观照片、实验室的名称、地址、抽样时间、到样日期、测试开始日期、测试完成日期、包装方式、运输方式和注明最大功率测试的不确定度等信息。
六、与我国有关现行法律、法规和其他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目前国内、国际并无现行标准，本技术规范符合我国相关法律、法规，与有关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不抵触、不矛盾。相关指标符合目前我国光伏产业实际情况。
七、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结果和依据
本标准的制定编写工作中未产生重大意见分歧。
八、强制的理由，预期的社会效果
该标准的制定为推荐性标准。
九、贯彻强制性标准的要求、措施建议、设立标准实施过渡期的理由及标准实施日期的建议
（一）建议措施
该标准制定完成后，将由申报单位广东质检院向光伏组件供应商、电站投资者、EPC以及第三方检测机构等相关单位进行推广和宣贯。
（二）标准实施日期建议
建议设立为期1 年的标准实施过渡期。
